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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4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

14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4

日9:15-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君华大道212号5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肖俊承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1人，代表股份166,076,7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5399％。 （截至股权登

记日公司总股本为423,103,124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量为3,079,900股，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

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数为420,023,224股）。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34,578,5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0407％。 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155人，代表股份31,498,1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992％。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7人，代表股份31,514,2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03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16,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

小股东155人，代表股份31,498,1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992％。

（三）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6,031,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6％；反对43,55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2％；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468,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58％；反对43,

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2％；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5,483,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30％；反对590,92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8％；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921,4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189％；反对590,

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51％；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5,484,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32％；反对590,72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7％；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921,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195％；反对590,

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45％；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该项议案表决通

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6,052,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4％；反对22,35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11％。

同意31,490,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1％；反对22,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9％；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该项议案表决通

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6,052,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4％；反对22,35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490,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1％；反对22,

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9％；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六）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共计4名，具体表决情况和结果如下：

6.01选举肖俊承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062,13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499,5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06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肖俊

承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02选举赵楠楠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062,0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49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06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赵楠

楠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03选举郭振岩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061,73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499,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06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郭振

岩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04选举龙建刚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061,7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499,5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068%。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龙建

刚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七）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共计3名，具体表决情况和结果如下：

7.01选举鄢国祥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062,5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500,0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08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鄢国

祥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02选举傅捷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062,4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499,9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08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傅捷

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03选举唐都远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062,3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500,0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08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唐都

远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叶长城律师和洪英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

格；出席及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922

证券简称：伊戈尔 公告编号：

2025-096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

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并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1）。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14.60万股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14.60万元及公司总股本减少14.60万股。 根据 《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

有权凭有效的债权证明文件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

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同时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注销

和减少注册资本事宜。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信息

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

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一）债权申报方式

1、申报时间：自本通知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工作日8:00-12:00、13:30-17:30

2、申报地点：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君华大道212号

3、联系部门：证券部

4、联系电话：0796-8992922

5、电子邮箱：zqfwb@eaglerise.com

（二）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

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

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特此公告。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922

证券简称：伊戈尔 公告编号：

2025-098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经营管理需要，公司主要办公地址、投资者联系方式等发生变化，现

就具体变更内容公告如下：

变更内容 变更前 变更后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环镇东路4号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君华大道212号

投资者联系电话 0757-86256898 0796-8992922

传真号码 0757-86256768 0796-8992933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注册地址、公司网址等均保持不变，上述变更后的事项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正式启用。

特此公告。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922

证券简称：伊戈尔 公告编号：

2025-097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10月11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

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25年11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肖俊承先生主持，应出席董

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审议，同意选举肖俊承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肖俊承先生简历详见2025年10月30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9）。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和环境、社会与治理（ESG）委员会。 董事会选举产生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新一届委员任期三年，自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第七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名单如下：

1、审计委员会：鄢国祥（召集人）、傅捷、唐都远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傅捷（召集人）、鄢国祥、唐都远

3、提名委员会：唐都远（召集人）、鄢国祥、傅捷

4、战略委员会：肖俊承（召集人）、赵楠楠、鄢国祥

5、环境、社会与治理（ESG）委员会：肖俊承（召集人）、赵楠楠、傅捷

各位委员的简历详见2025年10月30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89）。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经董事长提名，聘任赵楠楠先生为公司总经理、梁伦商先生

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经总经理提名，聘任吴豫辉先生、柳景元先生、郭石光先生、陈亮先生、黄慧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聘任陈丽君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1、董事会同意聘任赵楠楠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董事会同意聘任吴豫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董事会同意聘任柳景元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董事会同意聘任郭石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董事会同意聘任陈亮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董事会同意聘任黄慧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董事会同意聘任陈丽君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董事会同意聘任梁伦商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卢林康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相关工作，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96-8992922

传真：0796-8992933

邮箱：jinshan.lao@eaglerise.com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君华大道212号

三、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附件：

赵楠楠，男，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高级工程师。 2007年加入本公司，曾任销售总监、销售

副总经理、人力资源中心总经理、营销中心总经理，现任伊戈尔副总经理。

赵楠楠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773,015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

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

资格。

柳景元，男，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2003年毕业于中南大学。 曾先后任职于海信科龙集团

下属公司，长期从事管理工作。 2019年8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柳景元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21,3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

格。

黄慧杰，男，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 曾任职于海信容声（广东）冰箱

/冷柜有限公司、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4月加入本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黄慧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76,4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

格。

陈丽君，女，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中级会计师。 2008年加入公司，曾任总经理助理、证券

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陈丽君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34,037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

格。

吴豫辉，男，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高级工程师。 2010年加入本公司，曾任研发总监、销售

总监、能源事业部副总经理、能源电力事业部总经理，现任能源电力装备BG总经理。

吴豫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

格。

郭石光，男，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 2011年加入本公司，曾任销售总监、能源事业部副总经

理、能源配电事业部总经理，现任能源国外营销中心总经理。

郭石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

格。

陈亮，男，198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 2010年加入本公司，曾任销售总监、能源事业部副总经

理、能源磁电事业部总经理，现任能源国内营销中心总经理。

陈亮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梁伦商，男，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曾任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经理、证券事

务代表。 2024年4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梁伦商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

格。

卢林康，男，199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曾任职

于广东中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1年5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证券事务经理。

卢林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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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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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中国光大中心A座三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1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21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5,755,486,383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3,898,293,80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1,857,192,58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7.4393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7.371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H股） 20.067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吴利军董事长为本次会议主席。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4人，出席9人，崔勇副董事长，姚威、张铭文、李巍董事，邵瑞庆独立董事因其他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2、本行在任监事6人，出席2人，吴俊豪、陈青、尚文程、杨文化监事因其他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3、本行董事会秘书张旭阳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917,616,867 99.4447 39,767,224 0.4995 4,447,300 0.0558

H股 8,120,886,829 95.8417 32,135,754 0.3793 320,205,000 3.7790

合计 16,038,503,696 97.5871 71,902,978 0.4375 324,652,300 1.9754

2、议案名称：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917,735,367 99.4462 39,236,024 0.4928 4,860,000 0.0610

H股 8,441,091,829 99.6207 32,135,754 0.3793 0 0.0000

合计 16,358,827,196 99.5362 71,371,778 0.4343 4,860,000 0.029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00关于选举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股权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

当选

3.01 选举吴利军先生为股权董事 43,343,975,684 94.7296 是

3.02 选举崔勇先生为股权董事 43,420,325,420 94.8964 是

3.03 选举赵晶晶女士为股权董事 43,421,056,678 94.8980 是

3.04 选举姚威先生为股权董事 43,251,096,693 94.5266 是

3.05 选举张铭文先生为股权董事 43,141,359,515 94.2867 是

3.06 选举李巍先生为股权董事 43,394,496,725 94.8400 是

4.00关于选举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

当选

4.01 选举郝成先生为执行董事 43,464,115,013 94.9921 是

4.02 选举齐晔女士为执行董事 43,415,292,101 94.8854 是

4.03 选举杨兵兵先生为执行董事 43,415,295,521 94.8854 是

5.00关于选举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

当选

5.01 选举李引泉先生为独立董事 43,043,155,411 94.0721 是

5.02 选举刘世平先生为独立董事 43,348,715,029 94.7399 是

5.03 选举黄振中先生为独立董事 43,507,877,941 95.0878 是

5.04 选举李颖琦女士为独立董事 43,509,002,305 95.0902 是

5.05 选举胡湘先生为独立董事 43,508,241,190 95.0886 是

5.06 选举刘俏先生为独立董事 45,432,425,032 99.293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

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为关联法

人光大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核

定综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

3,469,314,879 98.7416 39,767,224 1.1318 4,447,300 0.1266

2

关于为关联法

人中国光大控

股有限公司核

定授信额度的

议案

3,469,433,379 98.7450 39,236,024 1.1167 4,860,000 0.1383

3.00

关于选举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股权

董事的议案

- - - - - -

3.01

选举吴利军先

生为股权董事

3,384,825,606 96.3369 - - - -

3.02

选举崔勇先生

为股权董事

3,409,253,554 97.0322 - - - -

3.03

选举赵晶晶女

士为股权董事

3,409,984,812 97.0530 - - - -

3.04

选举姚威先生

为股权董事

3,370,522,988 95.9298 - - - -

3.05

选举张铭文先

生为股权董事

3,352,135,759 95.4065 - - - -

3.06

选举李巍先生

为股权董事

3,398,955,107 96.7391 - - - -

4.00

关于选举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执行

董事的议案

- - - - - -

4.01

选举郝成先生

为执行董事

3,439,930,879 97.9053 - - - -

4.02

选举齐晔女士

为执行董事

3,408,789,981 97.0190 - - - -

4.03

选举杨兵兵先

生为执行董事

3,408,793,401 97.0191 - - - -

5.00

关于选举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 - - - - -

5.01

选举李引泉先

生为独立董事

3,310,303,039 94.2159 - - - -

5.02

选举刘世平先

生为独立董事

3,384,445,238 96.3261 - - - -

5.03

选举黄振中先

生为独立董事

3,450,970,561 98.2195 - - - -

5.04

选举李颖琦女

士为独立董事

3,451,894,925 98.2458 - - - -

5.05

选举胡湘先生

为独立董事

3,451,133,810 98.2241 - - - -

5.06

选举刘俏先生

为独立董事

3,454,087,652 98.3082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美

光恩御（上海）置业有限公司、光大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光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已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上述回避表决股东

合计持有本行股份数量为A股26,153,018,567股，H股1,866,595,000股。

2、议案3、4、5的各子议案涉及的相关候选人均当选。

3、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本行已披露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4、曲亮先生、朱文辉先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任期届满离任，并确认其与本行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无任何其他事项需要通

知本行股东。 赵晶晶女士、李颖琦女士、胡湘先生及刘俏先生的董事任职资格尚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 在李颖琦女士、胡湘先生

及刘俏先生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获核准前，邵瑞庆先生、洪永淼先生及黄志凌先生将继续履行其作为本行独立董事的职责。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凤敏、蔡思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文件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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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为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光大金瓯）核定资产转移类累计交易额度人民币30亿

元，额度有效期三年，额度项下单笔及每年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三年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 业务类型包括

不良资产转让、抵债资产转让等。

● 光大金瓯为本行控股股东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简称光大集团）直接控制的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已经本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经本行董事会审议批准， 不需要经过本行股东

大会或有关部门批准。

● 本行过去12个月及拟与光大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发生关联交易人民币30亿元（已披露的关联交易除外），将超过本行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0.5%。

● 其他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无。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行为光大金瓯核定资产转移类累计交易额度人民币30亿元，额度有效期三年，额度项下单笔及每年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三年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 业务类型包括不良资产转让、抵债资产转让等。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及《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本次关联交易应当予以披露。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本行第九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2025年第八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经本行第十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 本次交易不需要经过本行股东大会或有关部门批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过去12个月内本行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发生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金额未达到3,000万元以上

且占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光大金瓯为本行控股股东光大集团直接控制的法人，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光大

金瓯为本行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光大金瓯成立于2015年12月，注册资本人民币50亿元，控股股东为光大集团，主营业务为不良资产收购处置、收购重组及股权投资

等。 截至2025年6月末，光大金瓯总资产215.56亿元，总负债120.65亿元，净资产94.91亿元。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相关条件不优于本行其他同类业务；本行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本行为光大金瓯核定资产转移类累计交易额度人民币30亿元，额度有效期三年，额度项下单笔及每年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三年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 业务类型包括不良资产转让、抵债资产转让等。 本行将按照对客户的一般商业条款与

光大金瓯签署具体协议。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行作为上市的商业银行，上述关联交易为本行的正常业务，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应经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本行董事会批准，不需要经过本行股东大会或有关

部门批准。

2025年11月14日，本行召开第九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2025年第八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会议审议并同

意将《关于与关联法人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进行资产转移类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5年11月14日，本行第十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该议案。 本行董事会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11票同意（关联董事吴利军、崔勇、郝成回避表决）。

本行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

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

七、备查文件

（一）第九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2025年第八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三）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四）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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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11月7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5年11月14

日在中国光大银行总行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4名，亲自出席董事12名，姚威、张铭文、李巍董事以视频方式参会；

委托出席董事2名，崔勇副董事长、邵瑞庆董事因其他公务分别书面委托吴利军董事长、刘世平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的召开

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行3名监事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吴利军董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选举吴利军先生为本行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关于选举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选举崔勇先生为本行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三、关于批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

（1）批准吴利军、崔勇、郝成、赵晶晶、刘世平、刘俏为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吴利军为主任委员。

（2）批准李颖琦、赵晶晶、姚威、李引泉、刘世平、胡湘为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李颖琦为主任委员。

（3）批准郝成、杨兵兵、张铭文、李巍、李颖琦、胡湘为第十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郝成为主任委员。

（4）批准李引泉、刘世平、黄振中、李颖琦、胡湘、刘俏为第十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李引泉为主任委员。

（5）批准刘世平、吴利军、李引泉、黄振中、刘俏为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刘世平为主任委员。

（6）批准刘俏、李巍、李引泉、黄振中、李颖琦为第十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委员，刘俏为主任委员。

（7）批准郝成、齐晔、姚威、张铭文、黄振中、胡湘为第十届董事会社会责任、普惠金融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郝成为主

任委员。

赵晶晶女士、李颖琦女士、胡湘先生及刘俏先生自其董事任职资格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之日起就任，其余委员自董事会决

议之日起就任。 其中，在李颖琦女士董事任职资格获核准前，邵瑞庆先生将继续履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及薪酬委员会委员职责；在刘俏先生董事任职资格获核准前，洪永淼先生将继续履行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及薪酬委员会主任委员职责；在胡湘先生董事任职资格获核准前，黄志凌先生将继续履行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及社会责任、普惠金融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职责。

四、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本行网站

（www.cebbank.com）。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的独立意见：本行拟定的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

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符合本行实际情况

和持续稳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分理财存量资产整改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与关联法人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关于与关联法人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进行资产转移类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1票，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吴利军、崔勇、郝成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上述第六、七项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对上述第六、七项议案公允性、合规性及内部审批程序履行情况的独立意见：根据相关规定，上述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

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及本行的有关规定，并已依法履行内部审批程序。

八、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高管人员责任险续保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该续保方案，并将相关事宜向股东大会报告。

九、关于提请召开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召开本行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有关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安排，本行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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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分配比例：每10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1.05元（含税）。

● 本次中期利润分配以实施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登记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普通股总股本为基数，具体股权

登记日期将在分红派息实施公告中明确。

● 本次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完成约定的2025年度优先股股息支付后方可实施。

一、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经审阅的2025年半年度财务报表，本行2025年上半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本行股东净利润为人民币246.22亿元，母公司报表中

净利润为人民币226.82亿元，截至2025年6月30日，母公司报表中期末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2,165.71亿元。经本行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本次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况下，本行拟向全体普通股股东派发2025年度中期现金股息，以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

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10股派人民币1.05元（含税）。截至2025年6月30日，本行普通股总股本为590.86亿股，以此计算拟派发现金股

息总额人民币62.04亿元 （含税），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本行股东净利润的25.20%，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

26.14%。 若本行普通股总股本在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前发生变动，届时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在相关

公告中披露。现金股息以人民币计值和发布，以人民币或港币向股东支付。港币实际派发金额按照本行审议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的股东大会召开前一周（包括股东大会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平均基准汇率计算。

本行2025年上半年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行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本方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董事会同意将本行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本行监事会认为：本行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监事会对本次中期利润分配方案无异议。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中期利润分配方案不会对本行每股收益、现金流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本行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本次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完成约定的2025年度优先股股息支付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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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行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5年11月7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5年11

月14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6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6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6票，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对该方案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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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奉贤区汇丰西路1817弄147号睿昂基因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

普通股股东人数 2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156,59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156,59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2.968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2.9681

注： 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55,855,896股； 其中，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669,

621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高尚先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会议

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睿昂

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周海红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张成俐女士、副总经理谢立群女士、财务

总监王春娟女士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006,824 97.9072 149,575 2.0900 200 0.002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82,101 35.4073 149,575 64.5065 200 0.086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沈真鸣、湛益祥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资格、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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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

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含实

施募投项目的子公司，下同）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

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即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自有资金账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

目使用资金。 保荐机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对本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

意见。 上述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1〕1126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

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390.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8.42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5,603.8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6,124.10万元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19,479.70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5月11日全部到位，并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验，于2021年5月11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中汇会验[2021]4141号）。 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已

全部存放于公司董事会同意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由公司与公司子公司、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

的商业银行分别签署了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及五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的投

资项目及实施进度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调整前募集

资金投资额

调整后募集资

金投资额

截至2025年9月30日累

计投入金额

实施

进度

1

肿瘤精准诊断试剂产业化

项目-试剂产业化项目

26,086.44 26,086.44 5,500.00 5,528.15 已结项

2

肿瘤精准诊断试剂产业化

项目-试剂研发中心项目

23,368.56 23,368.56 6,000.00 5,118.06 实施中

3

国内营销网络升级建设项

目

17,212.20 17,212.20 4,000.00 4,179.20 已结项

4 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0 15,000.00 3,979.70 4,167.81 已结项

合计 81,667.20 81,667.20 19,479.70 18,993.22

三、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原因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原则上应

当以募集资金直接支付，在支付人员薪酬、购买境外产品设备等事项中以募集资金直接支付确有困难的，可

以在以自筹资金支付后六个月内实施置换” 。 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公司存在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

目所需资金并拟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情形，具体原因如下：

（一）公司募投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支付项目人员的工资、奖金、补贴等相关薪酬费用。 根据中国人民

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规定，基本存款账户是存款人的主办账户，存款人日常经营活动的资

金收付及其工资、奖金和现金的支取，应通过该账户办理。

（二）根据税务机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有关部门的要求，公司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及各项税

费等费用的缴纳等均通过银行托收方式进行，若通过多个银行账户支付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困难。

因此，为提高运营管理效率，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公司在募投项目后续实施期间，拟根据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相关要求及实际情况并经相关审批后，通过自有资金预先支付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相关款项， 后续在自有资金预先支付后六个月内从募集资金专户等额划转至自有资金账户置换自有资

金，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

四、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操作流程

1、支付流程

（1）根据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由经办部门在签订合同时确认具体支付方式，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后，签订

相关合同（无需签订合同的此流程省略）；

（2）根据募投项目实际需求，达到付款条件时，由经办部门填制付款申请单，注明付款方式，按公司规定

的资金使用审批程序逐级审核；

（3）财务部根据审批后的付款申请单以及经办部门提供的付款方式及信息进行款项支付，并按月编制

当月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款项的汇总表。

2、置换流程

（1）综合考虑募投项目用款情况，由财务部每月填写置换申请单，并匹配相关付款清单及支付单据，经

公司内部流程审批后，公司可将等额募集资金由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入各自的一般账户。

（2）公司建立置换募集资金款项的台账，台账应逐笔记载募集资金专户转入各自一般账户交易的时间、

金额、账户等，相关交易合同、付款凭据以及履行的审批程序等建册存档，确保募集资金仅用于相应募投项

目。

（3）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有权采取现场检查、书面询问等方式对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

需资金的情况进行监督，公司和募集资金监管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核查与问询。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基于募投项目实施情况及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定期以募集资

金等额置换，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募投项目实施效率，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不会影响公司

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与专项意见

（一）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11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

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先行使用自有资金

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在履行内部相关审批程序后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

目使用资金。 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上述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

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本次事项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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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作为普通债权人对

股东重整计划草案表决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东重整情况概述

2025年1月20日，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易购”“公司” ）收到股东苏宁电器

集团有限公司、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来的《告知函》,相关债权人于2025年1月17日向江苏省南京市

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法院” ）提交申请，申请对两家公司进行重整。

2025年1月26日，公司收到股东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来的《告知函》，

前述股东于2025年1月26日收到南京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相关债权人对前述股东的重

整申请。

2025年4月8日，南京中院公告，根据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苏宁置业集团

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管理人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条、第二条、第七十一条之规

定，裁定对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38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

2025年9月12日，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38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需分组审

议表决《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38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 “重整计划草

案” ），由债权人通过线上网络投票或者线下纸质投票方式表决。

二、基本情况

1、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于1999年11月24日注册登记成立，注册地址位于南京市淮海路68号，法

定代表人为马晓咏，注册资本171429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及配件的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汽车专用照明电器、电子元件、电工器材和电

气信号设备加工制造，房屋租赁、维修，物业管理，室内装饰，园林绿化，经济信息咨询，实业投资，酒店管

理，汽车出租，健身服务，票务服务，停车场服务，百货、黄金、珠宝玉器、工艺美术品、鲜花、国产及进口化

妆品、电梯、机电产品、建筑工程设备、计算机设备、办公设备的销售，洗衣服务，柜台、场地租赁，国内商

品展示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人才培训，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计算机的软件开发、

销售、系统集成，企业管理服务，会务服务，中、西餐制售，音像制品零售茶座，卷烟、烟丝、雪茄烟零售，国

内版图书、期刊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的批发与零售，住宿，酒吧，洗浴，游泳，电讯服务。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海关监管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

学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食品互联

网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经营；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保健食品销售；技

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食品进出口；艺术品进出口；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出版物互联网销售；第三

类医疗器械经营；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游艺娱乐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电子产品销售；人工智能

硬件销售；办公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商务代理代办服务；家用电器零配件销

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日用电器修理；日用百货销售；自行车及零配件零售；电动

自行车销售；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汽车新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会议及展览服务；

企业形象策划；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

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乐器批发；

乐器零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

除外）；装卸搬运；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照相机及器材销售；家用视听

设备销售；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设计、代理；票务代理服务；

旅客票务代理；食用农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医用口

罩批发；医用口罩零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成人情趣用品销售（不含药品、

医疗器械）；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

医疗用品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母婴用品制造；母婴用品销售；休闲娱乐用品设备出租；家政服务；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摄像及视

频制作服务；摄影扩印服务；办公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2011年6月14日注册登记成立，注册地址位于南京市鼓楼区山西路8号

金山大厦B楼一层，法定代表人为张近东，注册资本1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股权投资；资产管理；企业资产重组策划、咨询服务；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照明

器材、金属材料、建筑设备、工程机械、游泳设备、冷冻机设备、空调设备、污水处理设备、高低压电器设

备、消防器材、锅炉、电梯、电线、电缆、五金交电（不含助力车）、化工产品、工艺美术品、陶瓷制品的销

售；室内装饰；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系统集成；综合布线；智能家居、楼宇的设计、施工；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公司及子公司对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38家公司债权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因相关经营业务开展，对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38家公司有应收款项。作为苏

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38家公司的普通债权人， 公司及子公司依法向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38家公

司管理人申报债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38家公司管理人已确认债权金额为60,

474.66万元（最终以法院裁定确认金额为准），债权性质均为普通债权。 前述债权将按照重整计划草案

中普通债权受偿方案予以受偿。

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作为普通债权人对股

东重整计划草案表决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已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作

为普通债权人对股东重整计划草案表决的议案》，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董事会决议表决同意重整计划

草案、选择受偿方案等事项。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其他事项

1、截至目前，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1.4%，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为2.75%。两家公司均非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前述股东重整不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全国

苏宁家电3C门店、百货门店、电商、政企等业务及相关物流售后服务，均为苏宁易购开设与经营，苏宁电

器集团有限公司、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不经营同类业务。 同时，公司在资金、资产、财务、人员、技术等

方面都完全保持独立性。 前述股东重整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

2、若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和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来因执行《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38家

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重整计划草案》而发生股份变动等情况，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3、若《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38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重整计划草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

并经法院裁定批准生效，公司将按法院裁定批准生效的受偿方案予以受偿。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38家公司实质合并

重整案重整计划草案》的通过，必须同时满足：（1）经出席债权人会议的各表决组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

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2）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由享有表决权额三

分之二以上的出资人同意。《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38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重整计划草案》是否通

过或被法院裁定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重整事项后续进展及影响情况，并督促相关方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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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2025年11月1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通知，2025年11月1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8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董事8人、委托出席董

事0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任峻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作为普通债权人对股东重

整计划草案表决的议案》，关联董事张康阳先生予以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议案内容， 并同意提交

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2025-064号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作为普通债权人对股东重整计划草案表决的公

告》。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